
《龟旨歌》 的校勘与解读

——

韩 国上古 《 龟 旨 歌 》 与 龟 卜 方 法的 关 系

张 哲 俊

内容提要 《 龟 旨歌 》 是韩 国 历 史上 仅存 的 最 早 的数 首诗歌之
一

，

由 于 它 意 义不 明
，
难 以 解读 ，

近百 年 来 出 现 了 各 种 怪异 的 看 法 。 笔者

认 为 ，
《 龟 旨 歌 》 是

一

首 龟 卜 歌 ， 诗 歌 中 的 所有 因 素都 是 源 于 龟 卜 ，

而且 与 汉代 的 龟 卜 方 法基本 吻合 。

“

喫
”

字 是
“

契
”

字之误 刊 ，

“

契
”

也是 龟 卜 的 主 要用 语 。 《 三 国遗 事 》 最初 的 刊 本就误 刊 了
“

喫
”

字 ，

此 后 所 有 刊 本 皆 延 续 了 这 一 误 刊 之 字 ，
这 是 各 种 异 说纷 出 的 原 因

之一 。

关键词 《 龟 旨 歌》 龟 卜 喫 契

一

、 《龟 旨歌》 与 《史记》 的灼龟首

《龟 旨歌》 载于
一

然所著 《三国遗事 驾洛 国记》 的金首露神话 。 金首露神

话讲述了驾洛国 国王降生的故事 ， 在金首露等 由天而降之前
，
酋长率数百人聚于

龟 旨峰 ， 按照天神之语歌舞 ， 歌云 ：

“

龟何龟何 ， 首其现也 。 若不现也 ， 燔灼而

喫也 。

”

结果金首露等六兄弟降生人间 ， 成为 了 驾洛国 的开国君王 ， 这就是驾

洛国的建国神话。 《三 国遗事 》 的各版本 ，
即首尔大学中 央 图书馆藏本 、 今西

本 、 晚松本等诸本刊刻差异不大 。 《龟 旨歌》 作为驾洛国建国神话的一部分 ， 准

① 一然撰 、 李载浩译注 《 三国遗事 驾洛国记》 卷二 （ 第一册 ）
， 松出版社 （ 舍奢逊斗 ）

， 年 ， 第 丨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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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解读其基本 内容极其重要 ，
至少应当确定这首诗歌内 容的基本性质 ，

否 则必然

影响对驾洛国建国神话的基本理解 。 然而 《龟 旨歌 》 的内 容相 当难于理解 ， 问

题有 四 ：

一是
“

龟何龟何 ， 首其现也
”

， 字面意思是请龟伸 出头来 ， 可是 由于对

龟 、 首等因素的理解不同 ， 对 《龟 旨歌》 性质 的理解也就完全不同 了 。 尤其是

龟首到底是什么 ， 是国家元首还是男性生殖器或其他 ，
必须得以确认 ，

否则就无

法摆脱随意猜想的困境 。
二是都认为

“

燔灼而喫
”

的
“

燔灼
”

是用火来烧龟 。

然而火指什么 ， 用火烧龟是指什么 ，
也是各执

一说 ， 或认为是战争 ， 或认为是

性欲 ， 抑或是太 阳 。 三是表面上对
“

燔灼而喫
”

的
“

喫
”

字亦无异议 ， 都认为

是烧龟吃 ， 但最难以理解的也是这个字 ， 很多 自相矛盾的解释也源于此。

“

喫
”

字是 《龟 旨歌》 的重点 ， 也是难点 。 由于 对
“

喫
”

字的理解不 同 ，
对 《龟 旨

歌》 的理解也各相异 ， 祭祀歌 、 战争歌 、 劳动歌 、 丰收歌 、 龟 卜 歌 、 诅咒歌 、

威胁歌 、 性爱歌等各种说法都与
“

喫
”

有关 。 四是 《龟旨歌》 的各个字句都可

以理解
，
也可 以找到证据 ， 但将各个字句 的解释还原至诗歌 ，

往往会出现字句

之间彼此矛盾的情况 ， 或是感觉与诗歌字面意义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， 难以连贯 、

理解 。 如果关于
“

喫
”

字的各种说法在这个层面上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， 则表

明解读已经偏离 了 《龟 旨歌》 原本的意义 。

《龟旨歌 》 是龟 卜 歌 ，
因 为诗歌中的所有 因素都出现于龟 卜 ， 仔细审读与龟

卜相关的文献 ， 可以看到 《龟 旨歌 》 与龟 卜 的清晰关系 。 《史记 龟策列传 》 是

为龟 卜专设的章节 ，
此节非司马迁所撰 ， 是他人补记 ， 但其内容在其他文献 中可

以得到印证 ， 是比较可靠的龟 卜文献 。 《龟 旨歌》 与 《史记 龟策列传》 的关系

主要体现在以下段落 ：

卜 先 以造钻灼 ， 钻 中 已
， 又灼龟 首 ， 各三

；
又复灼 所钻 中 曰 正 身 ，

灼 首

曰 正足 ， 各三 。 即 以 造三 周 龟 ， 祝 曰
：

“

假之 玉灵 夫 子 。 夫 子 玉 灵 ，
荆 灼 而

心
， 令而 先 知 。 而上行于 天

，
下 行 于 渊

，
诸 灵 数箣 ， 莫如 汝 信 ： 今 日 良 曰

，

行一 良 贞 。 其欲 卜 某 ，
即 得 而喜 ，

不得 而悔 。 即 得 ， 发 乡 我 身 长大 ， 手足 收

人 皆上偶 。 不 得 ， 发 乡 我身挫折 ， 中 外 不相 应 ，
手 足灭去 。

”

《史记》 的这一段分为前后两部分 ， 前一部分记载了龟 卜的方法 ，
后一部分

司马迁 《史记 龟策列 传》 卷 二十八 中华书局 ，

丨 年 第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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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载了龟 卜 的祝词 。 从这段记载来看 ， 《龟 旨歌 》 中存在着龟 卜 的 四个因素 ：

一

是灼龟首 ，

二是燔灼的龟 卜之火 ，
三是祝词 ， 四是契 。

《龟 旨歌》 的基本内容是伸出 龟首 ，
然后燔灼 ，

这一 内容与 《史记》 记载

的灼龟首完全吻合 。 《史记 》 记载 的龟 卜方法是在先钻龟体的中部之后 ， 再烧

灼龟的头部 ， 这就是
“

钻中 已
”

与
“

灼龟首
”

。 首先应 当 明确 ，

“

龟首
”

就是

龟的头部 。 龟 卜 的兆纹 中也会使用
“

首
”

的用语 ， 但此段记载 的不是兆纹之

首 ， 清人张文虎以为这段记载有脱漏 ：

“

灼首 曰正足 ： 灼首下疑脱
‘

曰正首 ，

灼足
’

五字 。

”

此说应当是正确的 。 按照此说 ， 《史记》 记载 的身 、 首 、 足是

指龟身体的三个部分 。 汉代文献中 的龟首也是指龟的头部 ，
汉代徐岳的 《数术

记遗 》 记载 ：

“

龟算 ， 春夏秋成 ， 遇冬则停 ： 为算之法 ， 位别 一龟 。 龟之四 面

为十二时 ，
以龟首指寅为

一

， 指卯为二 ， 指辰为三 ，
指 巳为 四

， 指午为 五 ，
指

未为六 ， 指 申为七 ， 指酉为八 ， 指戌为九 ， 指亥为十 。 龟头指亥 、 子 、 丑 ，
不

以为数。 故 云遇冬则停也 。

”③ 也就是说 ， 龟算是从头部算起 ， 这一说法与 《史

记 》 相 同 。

灼龟的位置是龟 卜方法的重要 因素之
一

，
灼龟时必须仔细识辨烧龟的各个部

位 。 龟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作为烧灼的位置 ， 其中的
一

个重要位置就是龟首 。 明

顾梦麟 《诗经说约》 记载 ：

“

视龟腹骨近足处 ，
其部高 ， 可灼者 。 先作其墨 ， 俟

既灼 ，
观食不食为兆也。 又 卜师职云 ： 凡 卜 ， 辨龟之上下左右阳阴 ，

以授命龟者

而诏相之 。 盖龟首 、 尾两旁 ， 阴腹阳背 ， 各有高应灼处辨之者 ， 如春灼后左 ， 夏

灼前左 ， 秋灼前右 ， 冬灼后右是也 。

” ④ 不管灼烧龟的哪个部位 ， 都应当选择高

出之处。

“

灼龟首
”

是灼龟首的左右两边 ，
而不是头部的上下两面。 显然

“

灼龟

首
”

确实是指以火烧灼龟的头部 ， 不是象征或虚拟 ， 不需要转意 。 在 《史记 》

的记载中 ， 龟首是代表性的灼烧部位 ， 但随着时代的迁移 ， 灼烧的位置也变得不

明 。 《清稗类抄》 记载 ：

二 曰 钻灼之处 。 古人灼 龟 ， 其部分不 甚 明 了 。 《 周 官 大 卜 》 ：

“

眠高作

龟 。

”

注
：

“

眠 高 以 龟 骨 ， 高者 可灼 处 ， 示 宗伯也 。

”

龟之骨 近足者 ， 其部 高

① 灼活龟与灼龟板是两种龟 卜 ， 《史记》 记载的是灼活龟 。

② 张文虎 《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》 （
下册

）
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③ 徐岳 《数术 己遗》 ， 收入 《算经十书 》 （下册 ）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。

④ 顾梦麟 《诗经说约 大雅三 文王之什三之一》 卷十九 ， 收人 《续修四 库全书》 第六十册 ，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，

年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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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云 。 兹验之今 日所 出 故龟 ， 其钻灼处 皆在 腹 内之 涩面 ，
而 不 在腹下光 滑 之

处 ， （ 骨 亦 然 。 ）
殆 以 光 滑之处难灼也 。 其部 分 则 或 偏 或 正 ， 式 不

一

， 此 又

可据 目 验补经 史之缺者二也 。

灼龟的位置似在烧灼近足的腹部 ， 位置有正偏 ， 并不完全一致 ， 烧灼方式也不相

同 。 这是根据故龟做出的描述 ， 故龟当是出土的龟板 。 龟板上的灼烧位置与 《史

记》 记载的
“

钻中已
”

比较接近 ，
但显然也偏离了龟板的 中部 ，

因而 出土 的龟

板不是汉代 的龟板 。

龟首在龟 卜 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，
通过龟首的形态 、 动作可 以解读其中的

意义 。 胡煦 《 卜法详考 》 记载 ：

“

全氏 曰 ：
盖天龟首俯 ， 地龟首仰 。 《尔雅 》 谓

之谢龟 。 甲前长者谓之果 ， 甲 后长者谓之猎 ， 首左倪 甲亦偏左者 ， 谓之不类 ；
首

右倪 甲亦偏右者 ，
谓之不若 。 色有五色 ， 方有五方 ，

各有所宜用
， 故各 以其室藏

之 ， 使可辨也 。 此所谓体也 ， 非兆之体色也。

”② 又 ：

“

头仰 吉 ， 头伏凶 。 静应

迟
， 动应速 ， 外者 ，

人也 。 内者 ， 我也 。 外者 ， 女也 。 内 者 ， 男 也。 凡头足乖

违 ， 身中摧折 ，
及夹丝或如破器 ， 并头足带 白 ， 皆非吉 也 。

”③ 龟首 、 龟足 、 龟

尾在龟 卜 中是重要的部位 ， 在 《 周易 》 之中也是重点部位 。 元代龙仁夫释 《 周

易 》 云 ：

“

六五 ， 或益之十朋之龟 ， 弗克违 ， 元吉 。 （

⋯⋯损益龟以象言也 ，

二

五虚中受益 ，
以理言也 ，

又 以象玩之。

一

阳
， 龟首也 。 三 阴 ，

龟足也。 二 阳 ，

龟身尾也 。 损龟首上 向 ， 故言于五 ；
益龟首下 向 ， 故言于二。 且损 主益上 ，

益

主益下故也 ， 象义之精如此 。 ）

”④ 龟 卜不只是要观察龟板上的兆纹 ， 龟体的变化

也是龟 卜 的一部分 。 上述文献是根据龟体的形态来解读的 ， 并没有涉及龟板的

兆纹 。

根据龟 卜方法来看 ，
《龟 旨歌 》 写的就是龟 卜 的方法 ， 而且应当是汉代 的龟

卜 。 《龟旨歌 》 的第一联请求伸出龟首 ， 第二联写用火烧灼 ， 想要烧灼 的位置就

是龟首 。 如果概括 《龟 旨歌 》 的这些 内 容 ， 就是伸 出 龟首和烧灼龟首 ，
这与

《史记 》 记载的
“

灼龟首
”

几乎完全相 同 。 《史记 》 没有记载伸 出龟首的内 容 ，

① 徐珂 《清稗类钞 鉴赏类 刘铁云藏龟 甲 牛骨》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 后 文出 同一著作的引 文 ，

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 处页码 ， 不再另注 。

② 胡煦 《 卜 法详考 选龟》 卷
一

， 收人 《周易函书 附上学法详考等四种 》 第 四册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

页 。

③ 胡煦 《 卜法詳考 古法汇选 龟 卜 分断 甲 乙金兆 》 卷四 收人 《周易 函书 附上学法详考等四种》 第 四

册 第 页

广 夫 《 同易集传 》 卷四 中华 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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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这
一

点不需要写。 如果龟首缩进壳 内 ，
也就无法烧灼了 。 《龟 旨歌 》 中请求

伸 出龟首 ， 就是为了灼烧龟首 ，
这就是

“

龟何龟何 ， 首其现也
”

的含义 。 《龟 旨

歌 》 写的是龟 卜的过程
，
描写请求伸出 龟首也是合乎情理的 ， 也可 以补充 《 史

记 》 记载简约的不足 。 这些细微的不 同 ， 并不妨碍 《 龟 旨歌》 与 《史记 》 记载

的汉代龟 卜 的关系 。

二 、

“

燔灼
”
一词的使用范围与龟 卜祝词

第
一

， 《
龟 旨歌 》 的

“

燔灼
”

与龟 卜之火 。 《龟 旨歌 》 直接描写火的词汇只

有
“

燔灼
”

二字 ，
这两字 与龟 卜有无关系呢？ 龟 卜 的主要用语是燋 、 焊 、 楚 、

羧 、 灼等 （ 详见 《清 》 ： 其 中灼是最常见的 。

“

燔灼
”

二字中有
“

灼
”

字 ， 说明 与龟 卜有
一些关系 。

“

燔
”

是烧烤 ，

“

灼
”

也是 。

“

燔灼
”

并不是

龟 卜 的专 门用语 ， 这是龟 卜用 语与其他汉字组合而成 的 ， 但此词与火相关 。

《龟 旨歌 》 并没有直接写到火 ， 但学术界围绕着火是祭祀之火 、 战争之火还是

性欲之火等问题展开 了争论 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， 就不能不考察
“

燔灼
”

与火

的关系 ，
厘清

“

燔灼
”

的火是什么火 ， 这也关系到 《龟 旨歌》 是否为龟 卜歌的

问题。

“

燔灼
”

最早出现于 《黄帝内经》 ，
因而也多用于医学文献 。 《黄帝 内经》 中

多处使用 了
“

燔灼
”
一词

，
《黄帝内经素问 》 记载 ：

“

盛则梦大火燔灼 ，
阳为火

，

故梦大火而燔灼也 。

”

《黄帝 内经 》 记载梦 中 的大火燔灼象征着阳 ，
因此

“

燔

灼
”
一词也经常出现在 占梦书 中 ， 是 占梦的用语之

一

。 宋邵雍 《梦林玄解 梦

占 》
：

“

【
肝

】
属木 ，

旺于春 ， 在卦为震巽 ， 实则梦恚怒忿争 ， 虚则梦林木枯槁 ，

平和则梦台 阁壮丽 。 【 心 】 属火 ，

旺于夏 ， 在卦为离 ， 实则梦大火燔灼 ， 搭疽疼

痛 ； 虚则梦烟销焰灭 ； 平和则梦丽 日 融和 ， 烛光辉燔。

”

② 按照 占梦书来看 ，
心

属火 ， 梦中大火燔灼就会疮疽疼痛 。

“

燔灼
”

与龟 卜的关系比较淡薄 ，
但并非完

全没有关系 。 占梦与龟 卜 皆属同类 ， 太 卜掌管龟 卜 ，
也掌管 《 周易 》 与 占梦 。

《 卜法详考》 云 ：

“

疏曰 ： 太 卜所掌先三兆 ，
后三易 ， 次三梦者 ，

梦蓍并重 。 梦

以 叶 卜筮 ， 故以先后为次 。 王氏 曰
：
以龟占象之谓 卜 ，

以火灼龟 ， 其象可 占之谓

① 《黄帝 内经素问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》 卷第五 （
上册

） ，
人 民卫生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页。

② 邵雍纂辑 、 陈士元增删 、 何栋如重辑 《梦林玄解 梦占 》 卷二十 四 ， 收人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 第 册 ， 上海

古籍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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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 ；
三兆之法专掌于太 卜 ，

而兼及于三易三梦者 ， 《易 》 与梦亦 占也 。 其属有筮

人 占梦 ， 而太 卜为之长 。

”① 龟 卜 属于经学的
一

部分 ， 经学也会使用
“

燔灼
”
一

词 。 朱熹 《诗经集传》 云
：

“

赫赫师尹 ，
则民具尔瞻矣 。 而其所为不善 ，

使人忧

心如火燔灼 ， 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。 然则国 既终斩绝矣 ， 汝何用而不察哉 。

”②

清边廷英 《周易通义》 云 ：

“

九 四 ， 突如其来如 ， 焚如 ， 死如 ， 弃如 。 （

⋯⋯ 言

其人
一味刚躁 ， 不顾本心 ，

即如 自取其心而燔灼之然也⋯⋯
‘

唯贵和缓 ， 彼则
一味

躁急 。 突如其来如 ，
心贵涵养 ， 彼则 自加燔灼 。 而焚如心贵常含生意 ， 彼则生意

不存而死如 。
）

”

这表明
“

燔灼
”

与经学也存在一定的关系 。

火是 《龟 旨歌》 中的重要 因素 ， 其 中 的火应当是龟 卜之火 ， 龟 卜之火都是

柴火 。 《清稗类钞 》 记载 ：

一 曰 灼龟 与 钻 龟 。 古人灼 龟用 荆 ， 谓之燋 ， （ 《史 记 龟策传》 ：

“

灼 以

荆仪 。

”

《 礼 士 丧礼 》 ：

“

楚焯置于 燋 。

”

注 ：

“

楚 ， 荆 也 。

”

《周 官 华 氏 》

注 ：

“

燋
， 谓 灼龟 之木也 。

”

） 又谓之焯 ， 又谓 之煖 ， （ 《 士丧礼 》 ：

“

楚焯置于

燋 。

”

《 华 氏 》 ：

“

遂 吹 其煖集 契 。

”

焊 ， 灼 龟 火 ， 或 作 煖 。 ） 取 明 火 以 灼 龟 。

《 华 氏 》 ：

“

凡 卜 ，
以 明 火爇 燋 。

”

注杜子春 曰 ：

“

明 火 ，
阳燧取火 于 曰 。

”

）

其灼 也 ， 必焦 黑 ， （ 《 卜 师 》 ：

“

扬 火 以 作龟 ， 致其 墨 。

”

注 ：

“

致其 墨 者 ， 熟

灼之 。

”

） 此灼 龟 之可考者 。 （ 《 清 》 ：

龟 卜使用的火是有规定的 ， 必须用明火来烧灼 ， 而且必须是荆火 。 《 白虎通义 》 记

载了必须用荆火的原因 ：

“

龟以荆火灼之何 ？ 《礼 杂记 》 曰
：

‘

龟 ， 阴之老也。

蓍 ，
阳之老也。 龙非水不处 ， 龟非火不兆 。 以阳动阴也 。

’

必以荆者 ， 取其究音也。

《礼三正记》 曰
：

‘

灼龟以荆 。

’

以火动龟 ， 不以水动蓍何？ 以为呕则是也 。

” ④ 龟

是阴 ，
火是阳 ， 无火不兆 。 以五行说解释也是常见的说法 ，

胡煦 《 卜法详考》 记

载 ：

“

灼龟之法 ，
必五行全具焉 。 以碗盛水 ，

置钱于中 ，
用二木界尺 ， 架于其上 ，

然后置龟板焉 。 刻者向下 ， 而近肉者向上。 以三
一丸灼之 ， 水为水 ， 火为火 ， 钱为

金
， 界尺为木 ， 碗为土。 （ 煦按 ： 当以火化者为土 ，

此灼龟之五行也 。 ）

”

① 胡煦 《 卜法详考 ■

三兆》 卷
一

， 收人 《周易书函 ■ 附 卜法详考等四种 》 第四册 ， 第 】 页 。

② 朱熹 《诗经集传 节南山》 卷十一 ，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丨 页。

③ 边廷英 《周易通义 》 卷八 ，

四库未收书辑刊柒辑一册 ， 北京 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： 陈立撰 ，
吴则處点 校 《 白虎通 义疏证

■

蓍龟》 卷七 （ 上册 ） ， 中华书局 年 ， 第 页

胡煦 《 卜 法 洋考 古法 汇选
■

龟 卜 分断 甲 乙金兆 》 卷四 第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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阴阳五行俱全 ， 灼龟是背 向下近火 ， 肉 向上 。 开始灼龟之后 ， 就可听到龟板

开裂之声 ， 这就是所谓 的龟语 ：

“

既灼之后 ， 其龟板炸然有声 ， 是云龟语。 然后

覆板而视之 ，
即 以所盛之水以指濯 ，

其刻处必有坼焉 。 然后审其直横诸象 ，
以 占

其吉凶 。 既 占其坼矣
，
乃以绳约其坼处 ，

以香火供之 ，
必待三 日 而坼始复合 。 或

有
一

日 二 日 而龟板仍复作声者 ， 是犹有未尽之言也 。 须复 占之 。

”

灼龟必须用

火 ，
可是用什么火 、 如何用火等等都关系到龟体的形态 、 龟纹的走 向 ， 也就关系

到龟 卜的成败 。

第二 ， 《龟旨歌》 与龟 卜祝词的特征 。 如果 《龟 旨歌》 是龟 卜歌 ， 内容来 自

于龟 卜方法 ， 那么这首诗歌在龟 卜 中具有怎样 的意义 呢？ 其实 《龟 旨歌 》 具有

相当于龟 卜祝词 的性质 ，
这也是 《龟 旨歌 》 为龟 卜歌的证据之

一

。 《龟 旨歌》 的

内容有两个因素 ：

一

是龟 卜方法
，

一

是祈祷龟首伸 出的愿望 ， 最后
一句表达了实

现愿望的情感 ， 这
一

点将在后文中论述。 在祝词中写人祈祷的期望 ， 符合祝词的

特征
， 但写人龟 卜方法似乎脱离了祝词的规范 。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，

至少汉代的

祝词会写入
一些龟 卜 的方法 。 前文 《史记》 的引 文记录了一篇龟 卜 的祝词 ， 其

中就有龟 卜方法的记载 ， 荆枝灼烤 、
选择 良 日等就是龟 卜方法 。 期盼 良贞和获得

良贞 、 未得 良贞的心情属于龟 卜 过程的状态 ，
也是期待 出现 良贞 的愿望。 《史

记》 记载的祝词与 《龟 旨歌 》 字词不 同 ， 但 内容 因 素是相 同 的 ，
这并非偶然 。

《史记》 记载的另
一段龟 卜祝词的内容与 《龟 旨歌 》 更为相似 ：

“

假之灵龟 ，
五

巫五灵
， 不如神龟之灵 ， 知人死 ， 知人生 。 某身良贞 ， 某欲求某物 。 即得也 ， 头

见足发 ， 内外相应 即不得也 ， 头仰足聆 ， 内外 自垂 。 可得占 。

” ②

这篇祝词的 内容 因素也是相同 的 ，

一

部分是期盼结果 ，
也就是希望得到某

物 ；

一

部分是龟 卜方法的记载 ，

“

头见足发
”

、

“

头仰足舲
”

就包含龟 卜方法的因

素 。 这篇祝词写了两种可能出现的结果 ： 得到吉兆时首与足都要露 出来 ， 龟板上

的兆纹也会内外相应
；
如果不能得到吉兆 ， 那么头会仰起 ， 脚亦收缩 ， 内外兆纹

弯折下垂 。 这显然属于龟 卜方法 ， 但写入了祝词 。

龟 卜方法与龟 卜 的过程 、 期望 、 结果不可能完全分离 ，
因而此类内容会出现

在祝词之中 。 根据祝词的这一特征 ， 可 以确定 《龟旨歌 》 的性质 。 如果 《龟 旨

歌》 只是表现了期望得到某物 的愿望 ， 就难以确定这首诗歌的性质 。 选择 良 日 是

龟 卜的重要因素 ， 《龟旨歌》 符合龟 卜祝词的特征 ， 但没有记载选择良 日 。 而上

① 胡煦 《 卜法详考 占龟》 卷三 ， 收人 《周易函书 附 卜法详考等四种》 第四册 ， 第 页 。

② 司马迁 《史记 龟策列传》 卷一百二十 乂、 第 页 。 后文引 文中出现的下划线均为笔者所加 ， 不再另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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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《史记》 的第二篇祝词也没有记载 良 日
，
可见祝词 中并不需要包含所有 的重

要 因素 ， 但或多或少会涉及龟 卜 的方法 。 《龟 旨歌》 没有记载 良 日 ， 但金首露

神话有所记载 ，
这就是三月 三 日 上 巳节 。 将 《龟 旨歌》 置于龟 卜方法 中解读 ，

就会明 白 《龟旨歌》 与龟 卜方法的关系 比较密切 、 清楚 ，
二者显然不是空泛的

关系 ， 完全可 以 从具体字句 中得到 龟 卜 的信息 ， 因而断定 《 龟 旨歌》 是龟

卜歌。

三 、

“

燔灼而喫也
”

误刊的可能性

《龟旨歌》 是龟 卜歌 ，
此说并非没有问题 ， 最为难解的是

“

燔灼而喫也
”

中

的
“

喫
”

字 。 此句在金首露神话和 《龟旨 歌》 中 均难 以理解 ，
各种学说杂 出 ，

其原因之一就在于
“

喫
”

字 ， 因此有理 由怀疑
“

喫
”

字有问题 ， 有必要调查

《 三国遗事 》 的各种版本 。 现在常用的是正德本 ， 然 而正德本与其他版本均刊刻

为
“

喫
”

， 各种版本此字无异。 这表 明 《三 国遗事 》 的所有古本皆 刊为
“

喫
”

字 ， 证明
“

喫
”

字正确的 ，
因而至今无人对此提出疑问 。 然而如果从一开始就

误刊了此字 ，
以后所有的刊本都延续了这

一

误字 ， 那么仅靠调査各种刊本是无法

解决问题的 。 抛开各种版本的问题 ， 怀疑此字误刊的理 由是存在的 ，
这体现在 四

个方面 ：

其
一

，
源于对 《龟 旨歌 》 性质的疑问 。 金首露神话的主要内容是建 国立君 ，

《龟旨歌 》 没有直接表现这
一

内容
，
但无疑是建国立君过程中 旳

一环
， 因 而 《龟

旨歌》 的所有 因素应当都与建国立君有关 。

“

燔灼而喫也
”

是 《龟 旨歌》 的最后

一

句 ，
也是最重要的

一

句 ，
应当表现诗歌的最终 目的 。 此句 的字面意思是灼食龟

肉 ， 但假如 《龟 旨歌 》 的最终 目 的是吃龟肉 ， 显然偏离 了建国立君的初衷 ， 难

以理解的地方就在于此 。 学界最流行的说法认为 ，
《龟 旨歌 》 是祭祀歌 ， 龟是祭

祀用的牺牲品 ，
吃龟肉就必须转换为杀龟 ，

这样就解决了
“

喫
”

字难解 的问题 。

祭祀歌的性质 、 功能完全可以 与建国立君吻合 ， 建国立君需要举行祭祀仪式 ， 也

① 年韩国学者河廷龙 、 李根直做了版本 的系统调查 ，
这一次调查的范 围广泛得多 ， 最重要的是大大地增加了

古本的范围 ， 共有 丨 种古本 ， 分别是 ： 赵钟业所藏古板本 、 南权熙绍介古板本 ， 鹤山本仁荣 旧藏古板笔写本 、
石南宋锡

夏旧藏古板笔写本 、 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壬 申本 、 高丽大学六堂文库所藏壬 申本 、 高丽大学晚松文库所藏壬 申 本 天理

大学所藏壬 申加笔本 、 国立 中央图书馆所藏壬 申写真本 ， 南权熙绍 介壬申 本 、 蓬左文库所藏壬申 本 、 南权熙绍 介壬 申 笔

写 本 此外还参考了现代学人的校订本 主要有 六堂崔南 新 汀本 李丙焘译注本 李 相浩译注本 《
三国遗事考证本 》

河廷龙等 人的 《
：
国遗 事校勘研究 》 标注了诸本的文字差异 ， 这 为 《

三国遗 事》 研究提供了 极大的方便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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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不了使用牺牲 品 ， 然 而没有任何文献可 以 证明 驾洛 国 的祭礼仪式以龟 为祭

品 。
① 更重要的是 ， 祭祀歌的特征与 《龟旨歌》 完全不合 ，

一般而言祭祀歌要赞

美祭祀的对象 ，
也要表现祈祷的愿望 ：

“

言于祭祀歌之者 ， 言时已太平 ，
可以作

颂 。 颂者告神 明之歌 ， 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状 ， 陈于祭祀之事 ， 歌作其诗 ，
以告神

明也 。

”②
《诗经》 的 《维天之命》 曰

：

“

维天之命 ， 於穆不 已 。 于乎不显 ， 文王

之德之纯 ！ 假以溢我 ， 我其收之 。 骏惠我文王 ， 曾孙笃之。

”③ 祭祀歌的 内容不

是固定不变的 ， 如 《雩祭歌辞 》 ：

清 明 畅 ， 礼乐新 。 候龙 景 ， 选 贞 辰 。 阳律 亢 ， 阴晷伏。 粍下土 ， 荐撞種 。

震仪警 ，

王度干 ，
嗟云汉

，
望 昊天 。 张盛乐 ， 奏云儺 。 集五精 ， 延帝祖 。 雩 有

讽 ， 縈 有秩 。 營 鬯芬 ， 圭瓒 瑟 。 灵之来 ， 帝 阍 开 。 车煜熠 ， 吹徘徊 。 停龙 牺 ，

徧观此 。 冻雨 飞 ， 祥风靡 。 坛 可临 ， 奠可歆 。 对泯祉 ， 鉴皇心 。
④

但是祭祀歌的基本因素没有变化 。 东亚各国的祭祀歌不
一

定相同 ， 但或多或少应

当赞美祭祀的对象 ，
也要写祈祷的 内容 。 可是 《龟 旨歌 》 完全没有此类 内 容 ，

因此很难认为 《龟 旨歌 》 是祭祀歌。

如果认为 《龟旨歌》 是龟 卜歌 ，

“

燔灼而喫
”

就偏离了龟 卜的性质和功能。
一

般决定重大事件 ， 如建立国家 、 迎立帝王 、 迁移都城 、 发动战争等重大事件 ， 最终

要靠龟 卜来决定。 这是古代的常规 ， 与 《龟旨歌》 占 卜迎立君王之事的 内容完全

相合 。 《周礼 》 记载
：

“

凡 国大贞 卜 ， 立君 卜 。 大封则胝高作龟 ， 大祭祀则 胝高命

龟 ， 凡小事涖 卜 ，
国大迁大师 ， 则贞龟 。 凡旅陈龟 ， 凡丧事命龟。

” ⑤
《史记 》 的记

载大体相似 ：

“

太史公日 ：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 ，
兴动事业 ，

何尝不宝 卜筮以助善

唐虞以上 ，
不可记已 。 自三代之兴 ， 各据袖祥 。 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 ，

飞燕之 卜顺故

殷兴
，
百榖之筮吉故周王。 王者决定诸疑 ， 参以 卜筮 ， 断以蓍龟 ，

不易之道也 。

”

自古以来蓍 卜是两种预测未来的最基本方式 ， 金首露神话采用的不是草蓍 ，

① 从 《诗经》 时代开始 ， 最为常用 的祭品是笾豆 、 羊豕等 ， 参见吴 自 牧 《梦粱录 龙翔宫》 卷八 ， 中华书局 ，

年 ， 第 页。

② 《毛诗正义 小雅 附释音毛诗注疏卷第九 状杜 四章章七句》 卷第九 （ 九之四
）

， 收人阮元校刻 《十三经注

疏》 （
上册 ）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③ 程俊英 、 蒋见元 《诗经注析 大雅 周颂》 （
下册

）
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④ 《南齐书 志第三 乐》 卷十
一

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。

⑤ 《周礼注疏》 卷第二十四 ， 收人阮元校刻 《十三经注疏》 （
上册 ）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⑥ 司马迁 《史记 龟策列传》 卷一百二十八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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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龟 卜 。 龟 卜 与草筮都是 占 卜 ， 但二者有
一

定的 差异 。 韩 国古代学者赵翼

在 《策问题五首 卜 筮》 中记述 了上古 卜 蓍的历史 ，
区别 了龟 卜

与草筮的不同 ：

圣人见事之 明
， 揆事之精 ， 盖无毫发之疑也 ， 亦 无 毫发之差也 。 其所为

无非建诸天地而不倍 ， 质诸鬼神 而 无疑也 ， 其何待 卜 筮 而决哉 。 然不 但使人

勉 于人事 ， 又制 为 卜 筮 ， 以教后 世 。 何欤 ？ 禹 之辞 帝 位 曰
： 枚 卜 功 臣 ， 惟 吉

之从 。 是 以 传天 下 之大事 ， 欲决于 卜 筮也 。 武 王之伐纣 ， 亦 惟 卜 是从 。 至于

周 公征武庚 ， 定洛 邑
， 亦 惟 卜 用 。 何圣人 于 大 事 ， 皆 决 于 、 筮 耶 ？ 《 洪 范 》

稽疑 ， 龟 筮 皆从 。 虽 卿 士 国 人 不 从 ， 亦 谓 之 吉 ，
以 龟筮 重于 人 也 。 龟 筮之

从 ， 岂 过于佥举之论欤 ？ 《 洪 范 》 ： 龟 从筮逆 ，
用 静 犹 吉 。 《 礼 》 ： 大 事 卜 ，

小事筮 。 《 春秋传 》
： 亦 谓 筮 短龟 长 ， 是 皆 以 龟 重于 筮也 。 然 春秋 时 卜 筮 ，

用 龟少 而用 筮 多 。

筮与 卜不只是先后顺序的差异 ， 更重要的 是大事龟 卜 ， 小事草蓍 。 出兵征

战 、 择定都城 ， 都是举足轻重 的重大事件 ，
因而

“

惟 卜 是从
”

，
只 以龟 卜来决

定 。 金首露神话迎君立王 ， 建国受命 ， 是最大的政治事件 ，
龟 卜是不可缺少的占

卜方式 ， 这也进
一

步证明了 《龟旨歌》 作为龟 卜歌的基本性质 。

其二 ， 龟 卜的文献皆用
“

食
”

字 ， 从不用
“

喫
”

字 。 由 于
“

食墨
”

是龟 卜

的常用术语 ， 因而龟 卜文献中都是使用
“

食
”

字 。 孔安国解释 《 尚书 》 云 ：

“

我

乃 卜涧水东 ， 滬水西惟洛食。 （我使人 卜河北黎水上不吉 。 又 卜涧漣之间 ， 南近

洛吉 ， 今河南城也 。 卜必先墨画龟 ， 然后灼之 ， 兆顺食墨。 ）

” ② 食墨是龟 卜 的一

部分 ， 龟 卜要先在龟身上以墨画好位置 ， 然后燔灼 ， 最后食墨 。 《 文选 》 的注者

引用了孔安 国 的说法 ， 并认为食墨是吉事 ：

“

孔安国 曰 ： 卜必先墨 画龟 ，
然后灼

之
， 兆顺食墨 ， 吉也 。

” ③ 韩国文人宋时烈记载 ：

“

食墨 ： 《书 洛诰 》 注 ： 龟 ，

卜也 。 凡 卜筮 ， 史先定墨而灼 龟之兆 ，
正食其墨也 。

”④ 宋所有 的文献都使用

① 赵翼 《浦渚先生集》 卷之二十八 ， 收人 《韩国文集丛刊》 第 册 ， 首尔 ： 民族文化推进会 ， 年 ， 第

页 。

② 《 尚书正义 洛诰第十五》 卷十五 ， 收人阮元校刻 《 十
二
经注疏》 （ 上册 ） ， 第 页 。

③ 李善注 《 文选 》 卷 三 （ 第
一册 ）

，
上海古籍出版社 ，

年
， 第 〗 页 。

④ 宋时烈 《宋子 大全随劄 随箚 卷之五十 二书》 卷之六 收 人 《 韩同文集丛刊》 第 册 ， 首 尔 ： 民族

文化推进会 ， 年 ， 第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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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食
”

字 ， 尚未发现使用
“

喫
”

字 。

“

喫
”

字出现于秦朝统
一之后 （公元前 年 ） ， 小篆 中有此字 。 这个时间

早于驾洛 国建 国 的时间 ，
也早于 《三 国遗事 》 撰写的时间 ， 从时间上说 《三 国

遗事 》 使用
“

喫
”

字是完全可能的 。 但
“

喫
”

是吃的俗字 ， 文雅典籍的书面语

几乎不用此字 。 郑珍 《说文新附考 》 解释 ：

喫 ： 食也 。 从 口
， 契声 。 苦击 切 。 按 ， 《说文 》 ：

“

齧
， 噬也 。

”

即
“

喫
”

本 字 。 从 口 犹从齿 ； 契声 与 口 声 一也 。 唐人诗始 见 此 字 ， 盖六 朝 巳 降俗体 。

或 曰 《新 书 耳痹 篇 》

“

越 王之 穷 ，
至 乎 吃 山 草 。

”

即
“

喫
”

字 ， 非 也 。

“

吃
”

者
“

龁
”

之借 。 《说文 》 ：

“

龁
， 齧 也 。

”

两 字叠 韵 。 然 《 世说 言 语

篇 》 云
：

“

邓艾 口 喫
”

，
用 为

“

吃
”

字 ， 知
“

喫
”

亦
“

吃
”

之俗 。
①

黄侃以为 ：

“

吃
： 今语称食曰吃 ， 借为机 ， 字亦作喫 。

”② 古代文献记载在 日 常生

活之中食用龟肉时 ，
使用

“

食
”

字 ， 而不是
“

喫
”

字 ：

“

秣陵令中 山刘沼 ， 梁天

监三年 ， 为建康监 ， 与 门生作食次 ，
灶里得

一龟
， 长尺许 ， 在灰中 ，

了不 以燔炙

为弊 ， 刘为设斋会 ，
放之于娄湖 ， 刘俄迁秣陵令 。

” ③ 这条文献记载的是燔龟而

食 ， 是食龟 ， 而不是吃龟 。

其三
， 龟 卜并无食用龟肉的规定 。 龟 卜的食墨并不是食用龟肉 ， 而是指龟 卜

预画的墨迹与灼烧后的 印迹 、 兆纹吻合 。 食墨容易误解成吃龟 肉 ， 清人李光地的

《榕村语录 》 记载 ：

“

扬火以作龟 ， 致其墨 。

”

墨者 ，
墨其将灼之处 ，

而灼之以致

其兆也 。 《书 》 曰
：

“

惟洛食 ，
盖食墨之谓 。 卜有龟焦者 ， 有不食墨者 ， 皆不待

兆成而知其凶也 。 夫墨 ， 水也 ； 灿契 ， 火也 。 火过而阳则焦矣 ，
水过而 阴则不食

灼龟时过焦过阴 ，
就不能食

，
表面上看食墨似乎是以 墨画好的地方 ， 经

过灼烧之后可以吃的意思 。 其他的
一些文献也有记载 ， 唐代郑稷 《唐故括州遂县

令张府君墓志铭并序》 云 ：

“

己年九月 ，
哉生魄 ，

寝疾
，
终于怀仁坊之私第 。 灼

龟不食 ，
乃权殡于洛师东偏 。 夫人扶风郡君 ， 南康丞之季女也 。

” ⑤ “

灼龟不食
”

① 郑珍撰 ， 王瑛 、 袁本良点校 《郑珍集小学 说文新附考 卷
一

》 ， 贵州人 民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② 黄侃撰 ， 黄焯整理 ， 黄延祖重辑 《说文笺识 说文段注小笺上》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③ 李昉等编 《 太平广记 报应十七 刘沼 》 卷一一八 （第三册 ） 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④ 李光地 《榕村语录 三礼》 卷十四 （ 上册
）

， 中华书局 ， 年 ， 第 页。

⑤ 郑稷 《唐故括州遂县令张府君墓志铭并序》 ， 《唐代墓志汇编 开元 》
，
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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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龟 卜的表述 ，

“

食
”

与
“

不食
”

是龟 卜 中的常见描述 。

然而龟 卜的
“

食墨
”

或
“

食
”

、

“

不食
”

并不是指真正地吃掉涂墨烤灼的那

一部分。

“

食墨
”

是后来产生的说法 ，
最初并无此说。 胡 煦 《 卜 法详考》 云

：

“

煦按 ： 经文但有洛食 ， 而不云食墨 。 蔡氏注乃始有食墨之说 ， 非食墨也 。 盖龟

甲所开之方 ，
虽不及一寸 ，

必将有东西存焉 。 涧漓与洛 ， 既有东西 ， 则所云食洛

者可知矣 。

”

卜龟身体的各个部分有其各 自 的意义 ，
因而要在龟 卜 时预先以 墨

画好烧灼的部位 ， 然后再烧灼 ， 看 卜龟颜色的变化能否遮盖墨迹 。 清人李光地以

为 ：

“

古人 卜龟 ， 龟板上 以墨 画之 ，
墨不浸入 ， 谓不食墨 。 焦者 ， 烧焦龟版 。 犯

此二者 ，
不待观其词而 已 ， 知其不吉 。 书 曰

：

‘

乃 卜三龟 ，

一

习吉 。

’

谓三龟之

兆 ， 同吉也 。 至观其繇辞 ，
而繇辞又吉 ， 故 曰

：

‘

见书乃并是吉也。

’ ” ② “

墨不浸

入
”

就是墨迹与烧灼变色的部分没有能够重合 ， 亦即所谓的
“

不食墨
”

。 如果墨

迹与烧灼的印迹 、 兆纹吻合 ， 就是
“

食墨
”

。 显然
“

食墨
”

、

“

不食墨
”

与食龟 肉

无关 。

其四 ， 《三国遗事 》 中
“

喫
”

字只 出现过两次 。 《三国遗事 》 是第
一

次记载

《龟 旨歌》 的文献 ，

“

喫
”

字 出现于 《龟 旨歌 》 和 《 海歌词 》 ，
此外没有其他的

用例 。 其他所有吃的意思 ， 都以
“

食
”

字记载 。 《海歌词 》 使用
“

喫
”

字是受到

了 《龟旨歌》 的影响 ， 从这个角 度来看 ，
《 海歌词》 的用例可以 不计 。 既然只有

《龟 旨歌》 用了
“

喫
”

字
， 那么完全有理由 怀疑此字是误刻 。 如果最后

一

句确实

是
“

燔灼而喫
”

， 就意味着 九干等三百多人聚在龟 旨 山顶 ， 燔灼龟 的 目 的是食用

龟肉 ，
这在这个建国立君的神话中显得荒诞至极 。

四 、

“

喫
”

当为
“

契
”

的根据

日常生活 、 龟 卜方法 、 《三国遗事》 几乎都不使用
“

喫
”

字 ， 那么为何 《龟

旨歌》 偏偏要用呢 ？ 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 ，

一是 《龟 旨歌》 并非龟 卜歌 ，

一

是
“

喫
”

字为误刻 。 《龟 旨歌》 的所有 因素都与龟 卜方法吻合 ， 只有
“

喫
”

字不合 ，

这就说明此字误刻的可能性极大 。 从龟 卜方法来看 ，

“

契
”

与
“

喫
”

字形相似 ，

在传抄和刻印的过程 中完全有可能出 现讹误 。 笔者 由此认为 ，
此句本来应当是

“

燔灼而契也
”

，
因为

“

契
”

是龟 卜最常见的用语之
一

，

“

契
”

与
“

灼
”

又存在

胡煦 《 卜 法详考 食墨 》 卷一 收 人 《 周 易 函书 附 卜法详考等 四种 》 第四册 第 丨 页

李光地 《榕村语录 书 》 卷十二 （ 上册 ） 中华书局 年 ， 第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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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极其密切的组合关系 ：

其
一

，

“

契
”

是龟 卜 的基本用语之
一

，

“

契
”

和
“

灼
”

都是动词 ，
经常组合

为
“

契灼
”

。 契字在甲骨文 中就 已经存在
，
但这里暂不讨论 甲骨文 ， 因为与 《龟

旨歌》 的文本直接相关的是
“

契
”

字的具体用法和
“

契
”

字与其他字的组合关

系 。 在龟 卜 中
“

契
”

字有多种用法 ， 究竟哪一种用法是 《龟旨歌》 文本的用法 ，

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，
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 《龟 旨歌》 文本的正确解读。

一

般

将
“

契
”

字训为开 ，
也就是凿开龟板 ， 或谓之钻 。 《 毛诗正义 》 云 ：

“

又于是契

灼其龟而 卜之 ， 卜之则又从矣 。

” “

契灼
”

就是先契后灼 ， 相 当于 《史记 龟策

列传 》 记载的先钻后灼 。 《毛诗正义 》 又云 ：

“

考 卜维王 ， 宅是镐京 。 维龟正之 ，

武王成之。 （笺云 ： 考 ，
犹稽也 。 宅 ，

居也。 稽疑之法 ，
必契灼龟而 卜之 。 武王

卜居是镐京之地 ， 龟则正之 ， 谓得吉兆 ， 武王遂居之 。 修三后之德 ，
以伐纣定天

下 ， 成龟兆之占 ， 功莫大于此。 〇挈 ， 苦计反 ， 本又作
‘

契
’

。 或苦结反 。 ）

”

周武王当年选定京城就是通过龟 卜来决定的 ，
按照 《毛诗正义 》 记载来看龟 卜

就是先契后灼 。

由于
“

契
”

与
“

灼
”

的组合程度太髙 ， 相当多的经学家以为
“

契
”

就是
“

灼
”

，

“

钻
”

就是
“

灼
”

，
二者是一 回事 ， 也就不存在先契后灼的顺序 。 《清稗类钞》 记载

乃经注家 多误并钻 与 灼 为 一 ，
如 《 箠 氏 》 ：

“

掌其燋 契 。

”

注 ：

“

《 士 丧

礼 》 ， 楚焊置于燋 ， 焯 即 契 ， 所用 以 灼 龟 。

”

《 士丧礼 》 注 ：

“

楚 ， 荆 也 。 荆

焯所 以 钻龟 灼 龟 。

”

《 正 义 》 ：

“

古 法
， 钻龟用 荆 ，

谓 之荆焯 。

”

殊不 知灼 龟用

焯 ，
钻龟用 契 ， 混 契 与 楚焯为 一者

，
误也 。 且不仅 笺注 家如 此 。 《周 官 卜

师 》 ：

“

扬 火 以 作龟 。

”

其语亦未明 了 。 此笺 注 家致误之所 由来 ’ 非 实 见钻 与

灼之迹 ， 殆 不 能发见其讹误 ， 此是正之 一端也 。 （ 《清 》 ：

“

契
”

与
“

灼
”

混同之后 ， 很多龟 卜的记载就变得不明 。 其实两者不可能是
一

回

事 ， 《刘铁云藏龟 甲牛骨》 云 ：

“

钻龟 ，

一曰作龟 ， （ 《大 卜 》 作龟注 ：

‘

作龟 ， 谓

凿龟 。

’

） 凿龟用契 ， （ 《华氏 》 ：

‘

掌其燋契 。

’

注 ：

‘

契谓契龟之凿也 。

’

） 此凿龟

之可考者 。 盖古人之 卜 ， 先钻后灼。 钻与灼 自是两事 ， 本 自分明 。

”

《清 》 ：

① 《毛诗正义 大雅 文王之什 （ 十六之二 ） 縣》 卷十六 ， 收人阮元校刻 《十 三经注疏 》 （
上册

）
， 中华书局 ，

年 ， 第 页 。

② 《毛诗正义 大雅 文王之什
（
十六之五 ） 緜》 卷十六

，
第 页。



《龟 旨歌》 的校勘与解读
：
韩国上古 《龟 旨歌》 与龟 卜方法的关系

“

契灼
”

二字连在一起使用
，
但意思并不相同 。

其二 ，

“

契
”

是用刀刻准备烧灼之处的记号 。

“

契
”

有二义 ：

一

是动词 ， 指

用刀刻划记号 ；

二是名词 ， 名词之契有二义 ，

一是凿刻的工具 ，
二是刀刻之文 ，

刀刻之文又指符契 、 书契 ，
还 引 申为契约 、 文卷等等 ， 因为刀刻之文不易更改 。

“

契
”

字的右边是
一把刀形 ，

左边 的
一竖三横是用刀在木条上刻下的三个记号 。

楷书的
“

契
”

字有木旁 ， 表明 契刻的材料是木 。 后来木误为大 ， 也就是
“

契
”

字 。 《诗 大雅 緜 》 云 ：

“

爰始爰谋 ， 爰契我龟 ：
曰止曰 时 ， 筑室于兹 。

”

此

句的
“

契
”

为动词 。 东汉郑玄笺云
“

契灼其龟而 卜之
”②

，

“

契
”

是作为动词使

用的 。 作为名词的用例也不少 ， 《周 易 系辞下》 有
“

上古结绳而治 ， 后世圣人

易之以书契
” ③

。 《周礼 天官 小宰 》 有
“

听取予以书契
” ④

。 胡煦认为龟 卜 的
“

契
”

是刻写 出来的符号或字 ：

煦 按 ： 契者 ， 刻 划 之称 。 古 者 书 契 用 铅 刀 刻 划其 简 策 ， 持 以 为 约信 之

具 。 夬决 ， 即 刻 划 之义也 。 契 字 ， 《周 礼 》 音楔 。 朱 子 音器。 按 ： 此 即 书 契

之契 。 宗朱子 为是 ，
谓 刻 划 其龟 板之下 方 ，

以 定其 上 下 内 外 之限 。 《 周 礼 》

所云 开龟 是也 。 此犹在未灼时 ， 契 而后燋 ， 契而 后必 于所契之地 ， 故 曰 竣 契

火 ， 非 吹不燃 ， 故 曰歙其竣契 （ 歛即 吹 字 ） 。

“

契
”

是在龟板上刻划 出记号 ， 相 当 于食墨 中涂墨作记号 ， 只是不用墨 ，

而是用刀 。 刀刻记号或墨画记号应当都是存在的 ，
因时代和地域不同使用了不 同

的标记方法 。 胡煦 《 卜法详考》 还记载 ：

“

或 曰
： 以 刀刻龟 甲 ， 欲钻之处也。 煦

按 ： 今之龟 卜
，
以刀刻龟下为方形 ， 当 即其遗法。

”

《清稗类钞 》 记载清朝 时仍

有刀刻记号的遗俗 ：

“

今验之新出之龟甲 ， 其钻迹作 〇状 ， 大如海松子仁 ， 以利

刃凿之之痕可辨认 ， 或
一或二

，
灼痕或即在钻旁 。 或去钻痕稍远

， 灼痕员形 ， 略

小于钻迹 ， 此又钻与灼为二事之实验 。

”

《清 》 ： 显然
“

契
”

就是刀刻记

号的说法也是正确的 ， 与第
一

种用法有所不同 。

① 程俊英 、 蒋见元 《诗经注析 大雅 绵 》 （ 下册 ）
， 第 页。

② 《 毛诗正义 大雅 文王之什 （ 十六之二 ） 緜》 卷十六 ， 第 页
。

③ 《周易 系辞下》 卷八 ， 收人阮元校刻 《 十 经注疏》 （ 上册 ） ， 第 页。

④ 《周礼 天官
■ 小宰 》 卷三 ，

收人阮元校刻 《 十
二经 圧疏》 （

上册
） ， 第 页。

胡》 《 卜 法详考 燋契》 卷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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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 ，

“

契
”

是开出其兆 ， 是动宾结构的短语 。 孔颖达在 《毛诗正义 》 中有

如下解释 ：

契 ， 开者 ， 言契龟 而开 出 其兆 ， 非 训 契 为开也 。 《 春 官 箠 氏 》

“

掌共

燋 契 ， 以待 卜 事
”

。 注云 ：

“

《 士丧 礼 》 曰
：

‘

楚焯置于 燋 ，
在 龟东 。

’ ”

楚焯

即 契所用 灼龟也 。 燋谓 炬
， 其存火也 。 《 士丧礼 》 注云

：

“

楚 ， 荆也 。

”

然则

卜 用 龟者 ， 以 楚焯之木 ， 烧之于燋 炬 之火 ， 既然 ， 执之 以 灼龟 ， 故 笺云
‘ ‘

契

灼 其龟 卜 之
”

。 既契乃 开 出 其兆 ， 故 《 春 官 卜 师 》

“

掌 开 龟 之 四 兆
”

， 注

云 ：

“

开 谓 出 其 占 书 也
”

。 是 既 契 ，
乃 开 之

， 但 传 文 质 略 ，
直 言

“

契

开
”

耳 。
①

孔颖达认为
“

契
”

不能直接训为打开 ，
应当是

“

开出 其兆
”

，
也就是打开龟板 、

烧灼之后出现的龟纹 。 将
“

契
”

直接训为开 ， 是省略 了开 出的兆纹 ，
也就简化

为了打开。 孔颖达之说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 ， 这就是龟 卜过程的后
一

阶段。

从上述
“

喫
”

与
“

契
”

在龟 卜方法中的使用与意义来看 ，

“

燔灼而喫
”

是错

误的 ， 应当是
“

燔灼而契
”

， 根据如下 ：

其一
， 从语言角度来看 ， 应当是

“

燔灼而契
”

。 在
“

燔灼而契也
”

中 ，

“

契
”

是动宾结构的短语 ， 意义是开出其兆。 按照龟 卜的方法来看应当是先契后灼 ， 但

在此句 中 是先灼后契
，
似乎不符合龟 卜方法 的顺序 ， 然 而

“

燔灼而 契也
”

的
“

契
”

不是动词 ，
不是钻或打开 ；

也不是名词 ，
不是指刀刻的符号 ，

不是书契或

符契 ；
这个

“

契
”

是动宾结构的短语 ，
既有动词开出 的意义 ，

也有名词兆纹的

意义 。 符契和兆纹都是特别的符号 ， 但在龟 卜 中是不同的 ， 前者指烧灼之前的符

契 ， 后者是烧灼之后的符纹 。 先契后灼是龟 卜的前段过程 ， 先灼后契是后段过

程
， 其意义完全不同 。 先灼后契也符合龟 卜方法 ， 《 战国策 》 记载 ：

“

夫服 ，
心

之文也 。 如龟焉 ， 灼其中 ， 必文于外 。

”② 先灼而后文于外 ， 其实就是先灼后契 。

龟 卜 的最终 目 的就是得到吉祥的龟文 ， 以预知未来 。

“

文
”

与
“

契
”

用字不同 ，

但意义相近 ，

“

契
”

中包含 了文 的意义 。 由于
“

契
”

字在龟 卜 中经常使用 ， 其

用法也相当繁杂 ， 并不
一

定只有一种用法是正确 的 ，
因而必须仔细辨识

“

燔灼

而契
”

中
“

契
”

字的用法与意义 。 此句中 ，

“

契
”

字完全符合语法意义 ，
也符

① 《毛诗正义 大雅 文王之什 （ 十六之二 ） 緜 》 卷十六 ， 第 页 。

② 《 语 鲁语下 叔孙穆子聘于晋》 卷五 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， 年 ， 第 页 。



《龟旨歌》 的校勘与解读
：
韩国上古 《龟旨歌》 与龟 卜方法 的关系

合龟 卜 的方法 ，
因 而可 以 确 定

“

燔灼 而喫
”

是
“

燔灼 而 契
”

的 讹误 ， 由 于

“

喫
”

与
“

契
”

字形相近 ， 从一开始就 出现讹误也是完全可能的 。 《史记》 记

载
“

钻 中已
”

与
“

灼龟首
”

各三次 ， 但没有记载交替三次 ，
还是先钻三次 ，

再

灼三次 。 如果是交替钻与灼 ， 那么在龟 卜 的前段中既存在先契后灼 ，
也存在先

灼后契 。

其二 ，

“

契
”

是动词 ， 是契合 、 符合的意思 ， 即指所谓 的
“

食墨
”

。 在烧灼

之前按照事先想得到的吉兆 ，
以墨在龟板画好纹线 ； 烧灼之后 ， 如果涂墨的部分

与烤灼的兆纹重合覆盖 ， 就是食墨 。 食墨就是契合 ， 契就是合 。 这种意义上 的
“

契
”

也可以指龟板的兆纹与祈祷之事相合 ， 这无疑是龟 卜 的最终 目 的 。 宋代理

学家程大昌在 《演繁露 》 中记载 ：

《 緜 》 之诗 曰
：

“

爰始爰谋 ， 爰 契我 龟 。

”

毛 、 郑 皆 以 契 为 开 ， 非 也 。 先

作其墨 ，
观食 不食者 。 古 卜 卜 人令 龟 已 遂 ， 预 取吉 兆 ，

墨 画 其上 ， 然 后 灼

之 。 灼文适顺其 画
， 是 为食 墨 者 吉 。 其兆 不应 墨

， 则 云不食 ， 不食则 龟 不 从

也 ⋯⋯ 以 墨令 龟 ，
而兆 与 墨 同

， 故 曰 契 ， 契者合也 。 人谋 与龟 协合也 。

此说亦见于宋代高 似孙 《纬略 诗 卜 筮》 卷 四等文献 。 按照此说来看 ，
毛诗 、

郑玄的解释是错误的 ，

“

契
”

不是打开 ， 应当是合或契合 。 这个用法与
“

燔灼而

契
”

完全吻合 ，

“

燔灼而契
”

的意思是燔灼之后的结果与所期望的结果相合 ，
也

是预先以墨画好的吉兆之纹与烧灼之后的兆纹相合 。 这种说法与前
一种说法稍有

不 同 ，
但并不矛盾 。

将
“

喫
”

还原为
“

契
”

之后
， 《龟 旨歌》 的意义就顺畅 自 然 、 通晓易懂 了 ，

其完整的意思是 ： 龟啊龟啊 ， 请伸 出头来 ；
即使不伸 出头来 ，

也要用火烧 出 兆

纹 。 或者也可以有另外
一种理解 ： 即使没有伸出龟首 ， 也希望烧灼之后食墨 ，

也

就是祈祷预先画好的符纹与烧灼的兆纹完全契合 。 两种意思稍异 ，
后一种意思似

更合乎金首露神话 ，
也更符合龟 卜祝词的特征。 龟 卜 祝词总是要写人祈祷的愿

望 ， 如果完全没祈祷的因素 ， 就失去 了祝词的意义 。

“

契
”

字正是表达祝愿的关

键字
，
此字被讹误之后 ，

《龟 旨歌 》 就失 去了龟 卜 的关键 因素 。 改
“

喫
”

为
“

契
”

后的理解与 《龟 旨歌》 的字面意思是完全相合 ，
不需要任何 曲折的转换解

程大昌 《演繁露 契我龟 》 卷十六 收 人 《考古编外六种 》
，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影印本 ， 第 丨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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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和婉转象征 。 其实 《龟 旨歌 》 是相当写实的诗歌 ， 其所有因素都包含在龟 卜

方法之中 ，
这些因素按照字面意思组合之后 自 然顺畅 ，

不存在彼此矛盾的现象 ，

诸因素之间构成 了互相关联 、 又可印证的关系链和证据链 ，
也证明 《龟旨歌 》

应当就是龟 卜歌 。 从金首露神话与龟 卜的 功能来看 ，
只能是

“

燔灼而契
”

。 金首

露神话是驾洛的建国神话 ， 建国立君是最重要 的 内容 。 如果最后一句是
“

喫
”

，

那么 《龟 旨歌 》 的 目 的就变成了吃龟肉 ， 与建 国立君与龟 卜都没有关系 。

“

契
”

和
“

灼
”

在龟 卜 中的特殊密切关系 ， 也表明应 当是
“

契
”

，
而不是

“

喫
”

，

“

灼
”

与
“

喫
”

并无组合关系 。 只有
“

燔灼而契也
”

符合龟 卜方法 ，
也符合 《龟 旨歌》

和金首露神话 。

《龟 旨歌》 的最后一句误为
“

燔灼而喫
”

之后 ， 就偏离了龟 卜 。

一

字之误使

《龟旨歌》 变得意义不明 ， 难 以理解 ， 由此造成远离 《龟 旨歌 》 意 旨 的学说杂 出

不断。 学者们尽管全力解说
“

喫
”

字 ， 但 《 龟旨歌 》 的文本本身存在讹误 ， 在

说误的文本基础上无论怎样阐释 ，
恐怕永远也得不出 正确的答案 。 这个讹误从

世纪
一

然的 《三国遗事》 开始
一

直伴随至今 ， 各种不正确的看法也是相随至

今 。 还原正确的文本是最重要的基础研究 ， 然而仅仅依据现存的各种版本 ， 是不

能还原正确文本的 。

“

契
”

是龟 卜 的标志性用语之
一

， 如果很早就还原出这个用

语 ’
还是比较容易确认 《龟旨歌》 的性质 ， 不会使研究偏离太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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